
通   知 
 

 

中華民國 114 年 12 月 30 日 

聯絡人：顏辰嬑 

聯絡電話：05-271-7298 

電子信箱：chenyi423 @mail.ncyu.edu.tw 

 

主旨：關於教育部 115 年「學海築夢計畫」及「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」

第 1 次徵件即日起開始接受申請案，惠請學院轉知所屬學系教師提出

申請，並由學院辦理初審及排序後，於今 115 年 2 月 9 日(星期一)中

午前送回本處，請查照。 

 

說明： 

1. 依據教育部鼓勵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

習補助要點辦理。 

2. 徵求計畫類別如下： 

(1) 學海築夢計畫：選送本國學生赴國外非新南向國家之企業、

機構進行職場實習（不包括大陸地區及香港、澳門）。 

(2) 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：選送本國學生赴國外新南向國家之企

業、機構進行職場實習。地點須為新南向國家，含印尼、越

南、寮國、汶萊、泰國、緬甸、菲律賓、柬埔寨、新加坡、馬

來西亞、印度、巴基斯坦、孟加拉、尼泊爾、不丹、斯里蘭

卡、紐西蘭及澳洲等 18 國。 

3. 申請案需透過學院初審並排序後，於115年2月9日(星期一)中午前

將計畫案紙本文件傳遞至本處，同時傳送電子檔(WORD 檔及 

PDF 檔)至承辦人信箱(chenyi423@mail.ncyu.edu.tw)，以利提送相

關會議進行校內複審。 



(1) 「學海築夢計畫」：每院最多推薦 2 案，至多備取 1 案，

若有他院流用名額將於相關會議中開會決議。 

(2) 「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」：因屬教育部個案審核，無須學院

排序，惟仍須經學院推薦後始能提送至本處。 

4. 其他相關規定如下： 

(1) 本次申請案需規劃於 116 年 10 月 31 日以前辦妥出國手

續，並啟程出國實習，屆時未出國者，視為放棄。 

(2) 選送生於國外實習機構實習期間，應至少連續 30 日(不包括

來回途程交通時日)。但赴印尼實習者，於國外實習機構實習

期間，應至少連續 25 日(不包括來回途程交通時日)。 

(3) 申請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，每計畫案應選送三名以上

學生出國實習，倘未達三名，不予補助計畫主持人國際來回

經濟艙機票款及生活費等補助。 

(4) 計畫主持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，校內申請時即須檢附薦送機

構同意薦送學校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契約書之影

本。 

(5) 教育部審核結果預定於 115 年 5 月底前公告，本處擬於同

年 6 月另行召開會議討論各子計畫補助與否及補助經費之

額度。 

(6) 經本校複審推薦通過之案件，須配合完成教育部學海築夢系

統網站註冊及計畫書上傳作業。 

(7) 俟教育部審核通過之計畫，各主持人亦須於選送生出國前一

個月至指定 

網站登入選送生個人基本資料，並於選送生返國後 2 周內完

成心得報告 

(需有照片 4 張以上、一千字以內中文／英文心得)及經驗短



片(三分鐘為原則)、問卷調查及配合本處辦理結案等事宜。 

5. 檢附計畫書格式、校內學海系列計畫甄選要點、教育部補助要點

以及115年補助要點修正(學海計畫網頁)。 

(請先依校內計畫書格式申請初審，若教育部另有格式規定，將另

行通知協請計畫主持人配合調整) 

此致  

各學院  

國際事務處 


